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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且具有發展潛力之本校學生，特

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助學金項目區分為下述三項，學生於入學時僅能擇一申請，申請資格如下： 

一、 一般學生助學金：適用對象為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 

二、 學生住宿助學金：適用對象為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設籍台北、新北、

基隆、桃園、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連江縣(馬祖地區)滿

三個月者或原住民籍或新住民及其子女者。 

三、 轉學生助學金：適用對象為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由他校轉學入本校

就讀大二者。 

上述第一點之學生，若屬經濟弱勢，未達政府補助標準者，可另依本校「弱

勢學生愛心專案助學金辦理要點」辦理申請。 

第三條 助學金申請方式如下： 

一、 一般學生助學金：由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學生事務處申

請，學生事務處自第一學期起，統一造冊簽准後核發，助學金分別為

一上及二上各核發一萬元。 

二、 學生住宿助學金：由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學生事務處申

請，學生事務處統一造冊簽准後核發，每學期均須提出申請，若於中

途退宿或退學者，視同放棄資格並中斷優惠，需繳回當學期助學金，

惟休學及實習者不在此限。住宿助學金其相關義務另以契約書訂定

之。 

三、 轉學生助學金：由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學生事務處申請，

學生事務處統一造冊簽准後核發，助學金日間學制之大二生核發一萬

元 。 

第四條 經費來源：由本校年度預算經費支付，金額得按學校預算調整之。 

第五條 凡獲助學金之學生中途退學或轉學外校時，若無進行服務時數或服務時數 

未完成者，均需繳回所領之全部助學金。休學者則須先行繳回所領之全部 

助學金，於復學後再發還 。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